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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

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其認定界限。  
                                     
壹、前言  
 
一、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法令致有損

害勞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此即勞動法上所稱的 quit for cause
（黃越欽教授於所著「勞動法論」第二三０頁稱此為「被迫辭職」）。本條係參照

已公佈未施行之「勞動契約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而訂定。原勞動契約法

之規定則為：「有左列情形之一時，勞動者得不經預告，於勞動契約期滿前解

約：．．．．七、僱方對於勞動法令、勞動契約有重大違反，或勞動契約之條件

因僱方行為有根本之變化時。」兩相對照以觀，現行法只是把舊法中的「勞動契

約之條件因僱方之行為有根本之變化時」此違法態樣刪除耳，而此一違法態樣，

解釋上本可包含在僱主違反勞動契此一概念範圍內，故本質上兩者並無何不同。  
 
二、本文囿於執筆者能力所限，僅能就國內既有之學說、實務見解加以搜集羅列，

最未再加上一點執筆者個人之管見，不完備、疏陃之處尚請方家諒察。  
 
貳、學說見解：  
一、黃劍青先生就本條款之解釋為：「勞工法令有強制性質，勞動契約不得違反

勞工法令，團體協約或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法第四條）。雇主是否違反勞動契約

或勞法令，應以雇主的實際作為為準。 如雇表面上的作為雖難認為違法；但其

實際作為，則是以迂迴曲折的方法，以達到違反勞契約或勞工法令目的，仍應認

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雇主為規避給付勞工資遣費及退休金的規定，乃故意將勞動契約稱承攬契約，並

於契約內載明勞工願放棄請領資遣費及退休金的權利等詞句。因此項契約的性質

實際上是注重於勞務給付的契約，並不是注重工作成果的契約，故其雖稱為承攬

契約，在法律上仍應視為勞動契約。又因給付遣費及退休金，是勞動基準法的強

制規定，雇主既不得違法不給付，勞工亦不得預先拋棄。故於契約內載明勞工願

拋棄資遣費及退休金請求權者，其約定無效，勞工仍得依法請求雇主給付。  
本條第二項規定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



作者：陳金泉律師 2

日起，三十日內為之。立法理由與雇主契約終止權的行使，應受三十日期間限制，

完全相同。也就是一方面使勞工對於是否終止契約，有一猶豫考慮的時限，以免

勞工因匆促終止契約（辭職）而後悔；另一方面在使終止權的行使或不行使，有

一確定的期限，使勞雇雙方的關係早日確定。 （黃劍青先生著『勞動基準法詳

解』增訂版第一七一、一七二頁，七十六年五月出版）。  
 
二、林豐賓先生之解釋則為：「勞動契為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對雙方權利義務

均明確訂定，而勞工法令牽涉範圍廣泛，有屬勞工組織者，例如工會法；有屬勞

資關係者，例如團體協約法；有屬勞工福利者，例如職工福利金條例；亦有屬勞

工保護者，例如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等，且不限於勞工法律，並包括相關之行政命

令在內，雇主皆有遵守的義務，倘若雇主有違反行為，除有其他法律之適用外，

如因而有損害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之虞時，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在實務，雇

主調動勞工至他公司工作，因涉及當事人之一方（雇主）或提供勞務之對象改變，

已非原勞動契約之履行，若未經勞工同意，依內政部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臺內

勞三三二二四二號函釋，認已違反本條款之規定。又勞工依據本條款行使終止權

時，依照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否

則亦發生失權之效果。（林豐賓先生著『勞動基準法論』第一二一、一二二頁，

八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三、另林振賢先生則引據兩則行政解釋令就本條款為如下之闡釋：「第六種情形

是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可即時終止契

約。既為契約，當事人雙方應有遵守之義務，苟有一方違反契約，他方惟恐遭受

損失，依據民法原理自可終止契約；另一方面，勞工法令多為保護勞工權益而設

定者，雇主違反勞工法令亦有可能損害勞工權益。設若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

法令，致勞工有遭受損失之可能時，勞工應得為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例如：  
１．雇主未經勞工同意，調動勞工至他公司工作，就違反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六款的規定（內政部 74.7.25 台內勞三三二二四二）。  
２．事業單位如宣布停工，經協調後又未復工，而且對於勞工亦未有適當的安排，

則勞工可依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內政部

74.1.16 台內勞二八一七三六）。  
但如依本款終止契約者，和第一款一樣，必須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

之，否則將失時效。」（林振賢先生著『修正勞動基準法釋論』第一七一、一七

二頁，八十八年二月出版）。  
 
參、行政解釋令：有關本條款之行政解釋令就筆者收集資料所見，計有下列六則

（依發文日期序）：  
一、內政部 74.1.16 （74）台內勞字第二八一七三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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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停工經協調後未復工，勞工得請求發給資遣費。  
全文內容： 
查樺一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宣佈停工經協調後未復工，且如於勞工未有適當處理或

安排，勞工可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同條

第四項並規定準用第十七條規定請求雇主發給資遣費，如拒不發給，主管機關得

依本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移送法院處理。  
 
二、內政部 74.7.25（74）台內勞字第三三二二四二號函：  
要    旨：雇主不得任意調動勞工至他公司工作。 
全文內容：關於雇主調動勞工至他公司工作，因涉當事人之一方（雇主）或提供

勞務之對象改變，已非原勞動契約之履行，若未經勞工同意，應已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  
三、行政院勞委會 76.9.2 台（76）勞資字第一五五七號函：  
要 旨：將一公司分割為ＡＢ兩公司時，勞工適用勞基法之處理。  
全文內容：本案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將營業供銷部門另設立為大○谷股份有限

公司，並以大○谷股份有限公司名義發放勞工工資，原勞動契約當事人雇方已經

變更，該等勞工自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

契約，原雇主依同條第四項規定，並應發給勞工資遣費。  
四、行政院勞委會 76.12.11(76) 台勞動字第九六三九號函：  
要 旨：勞工因故無法輪班可否請求發給資遣費          
全文內容：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款規定，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

息時間、休假、例假、請假及輪班制之換班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由勞資雙方

自行約定，故本案事業單位將勞工之工作時間由原來之日班更改為晝夜輪班，為

勞動契約內容之變更，應由雙方自行商議決定，或經工會會員大會代表大會之決

議。如勞工不同意輪班而要求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終止勞動

契約，雇主應依同條第四項規定發給資遣費。  
五、行政院勞工委會 79.8.1 台（79）勞資二字第一六六一六號函：  
要  旨：公司增資未依法給員工百分之十股份之處理  
全文內容：一、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應保留發

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 至於公司辦理增

時曾保留百分之十之股份供員工認購，但未諭知此事，是否適法乙節，經洽准經

濟部七十九年七月十二日經（79）商字第０三二０七八號函略以：係屬私權事項，

如有爭執應循司法程序解決。 二、本案雇主是否違反勞動契約，應視當事人雙

方是否已就「增資發行新股時應諭知認股」加以約定而定。  
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7.08.20（87）台勞台勞資三字第０三二八八九號函  
要  旨： 
事業單位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提撥職工福利金暨勞工擬據此依勞動基準

法相關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 公司發放資遺費，兩者是否均可作為勞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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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標的疑義全文內容：按公司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提撥職工福利金，

應屬法令執行問題，勞工宜循公司內部申訴管道、勞資協商會議等途徑建議公司

確實辦理，或請主管機關督促公司改善，不得作為勞資爭議處理之標的。本案前

經本會八十六年九月十日台八十六勞資三字第○三九五○六號函釋在卷（如附

件）。至勞工以公司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提撥職工福利金為由，擬依勞

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之理

由，不經預告逕與公司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十七條規定請求公司給付資遺

費，經查上開勞工所提勞資爭議之標的為資遺費請求權有無之問題，依勞資爭議

處理法第四條之規定，係屬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可作為勞資爭議處理之標的。  
 
肆、司法實務見解：  
一、司法院第十四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則法律問題研究意見：  
法律問題：事業單位準備讓售全部財產或宣告歇業惟對在職勞工，仍不予資遣，

勞工於正式歇業前，先終止勞動契約，可否請求發給資遣費？  
討論意見： 
甲說：依勞基法第十一條一款之規定，事業單位歇業或轉讓，僅雇主有權預告終

止勞動契約，勞工尚無終止之規定。於此情形下，勞工如恐屆時正式歇業後，雇

主已無資力清償資遣費，僅得聲請法院假扣押雇主之財產，尚不得先為終止。且

勞基法第十四條一項六款，須雇主 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為前提，方有其適

用。勞基法十一條一款規定「歇業或轉讓時」雇主得終止勞動契約，先不論此項

終止為雇主之權限，並非其義務，且條文既規定為「歇業或轉讓時」，自不包括

歇業或轉讓前之準備行為在內，本案應採否定說。  
乙說：解釋法律條文，不能拘泥條文用字，而應探究立法旨意。查勞基法第十一

條一款所定歇業或轉讓時，雇主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固為雇主之權限。惟依題示，

公司財產即將變賣一空，如仍認雇主不為解雇，仍屬合法，不啻剝奪了勞工受償

資遣費之規定，且按甲說所示，勞工欲保障權益，勢非提供擔保，聲請假扣押不

可，對資力薄弱之勞工，將構成財力上之負擔。解釋上，應認公司準備變賣全部

財產，意欲歇業，雇主即有資遣勞工義務，如雇主為逃避資遣費之給付，仍不願

資遣時，勞工可依勞基法第十四條一項六款之規定，以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

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條第四項之規定 ，即時請

求發給資遣費。  
 
研討結論：採甲說。  
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見：  
（一）雇主因有歇業或轉讓情事發生，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規定，雇主可終止

勞動契約，惟是否終止契約原屬雇主之權，勞工於正式歇業前先終止勞動契約而

請求發給資遣費，自非法之所許，本題採甲說應無不合。  
（二）惟如雇主已拒絕續發工資，亦不提供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會，純粹為圖免資



作者：陳金泉律師 5

遣費之發給，就其行為，實際上已足認定以默示之意思表示終止勞動契約，該終

止行為，因未導循同法第十六條規定預告，係違背勞工法令，且有致損害勞工權

益之虞。勞工自得依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並請求發給資遣費。  
二、台灣高等法院 78.06.19 七十八年度勞上易字第六號判決要旨：「勞工因病得

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辦理請假

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被上訴人因受職業災害，上訴人依

法應給予公傷假被上訴人以存證信函而非親至上訴人公司請假並非法所不許。被

上訴人乃因職業災害而得請公傷病假，且已辦妥請假手續無疑，上訴人在被上訴

人治療期間違反勞動基準法第十三條規定終止契約即有不合，被上訴人乃依據勞

基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於７７．６．９．以存證信函終止勞動契約並

向上訴人請求給予資遣費，應屬合法有據。」  
三、台灣高等法院 85.07.03 八十五年度勞上字第六號判決要旨：「被上訴人始終

並無任意辭去職務之意，是以在八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上訴人片面終止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之前，被上訴人主觀上既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即

難謂被上訴人有拒服勞務之情，故在被上訴人片面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後，上

訴人已無從期待被上訴人受領其勞務，是在此一情形，被上訴人並無須催告上訴

人受領其勞務，而於被上訴人片面終止勞動契約，經法院判定為非法時，應認其

自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之時起，即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依民法第四百八十七條之規

定直至兩造勞動契約確定終止之時，或被上訴人有拒絕繼續服勞務之情事時為

止，上訴人均負有給付被上訴人應得工資之義務。勞工遭雇主違法終止勞動契約

時，勞工固非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六款規定，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勞動契

約，並依同條第四項及第十七條規定，向雇主請求資遣費，但其此一權利之行使，

依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本件被

上訴人既主張上訴人於八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違法解僱伊，則如其欲向被上訴人

請求資遣費，自應於其知悉被違法解僱後之一個月內即八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前，向上訴人依法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既未依前開規定，於法定期間內向被

上訴人為終止契約之表示，其於該期間經過後近三年之八十四年三月十日始為上

開主張，於法自有未合，且勞工主張遭雇主違法解僱，應僅得就主張解僱不合法，

請求繼續雙方之僱傭關係，或以雇主反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規定而請求資遣費，

二者擇一行使， 殊無就同一事由，主張二不能併存之權利之理，故被上訴人請

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於法洵屬無據。再被上訴人於其確認僱傭關係之訴訟獲判

勝訴後，即有依法向上訴人提供勞務或為提供勞務準備之義務，被上訴人於八十

四年三月十日發函給上訴人，表示終止其與上訴人間之僱傭關係，依上所述，其

終止固不發生得向上訴人請求資遣費之法律效果，但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既未定期

限，依民法第四百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仍生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之法律效果。  
四、最高法院 80.05.31 八十年度台上字第一一八六號判決要旨：「被上訴人要求

入廠工作，自屬有據，而上訴人拒絕其請求，並於收受被上訴人之存證信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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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繼續不准其入廠工作，則上訴人之所為，自係違反勞動契約，且符合勞動基準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是被上訴人於存證信函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

思表示，自於上訴人收受該函後之第四日即七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生效，兩造勞

動契約即於是日起終止，上訴人自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

之義務。  
 
五、最高法院 87.03.27 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九號判決要旨：「１、依勞動基

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上訴人片面調減被上

訴人之薪資，損害被上訴人之權益，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被上訴人自得以上

訴人有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情事，於知悉後之三十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契

約。 ２、又按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不經告終止契約，依同

條第四項之規定，有同法第十七條關於資違遣費發給之準用。」（本則判決要旨

係由筆者自行整理）  
 
伍、管見  
一、本條款所稱之勞動契約不以作成書面為必要。  
１、勞動契約是諾成契約、不要式契約，本不以作成書面為必要。雖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七條規定勞動契約應至少約定諸如工作場所、工作開始、工資等十三大項

之多之內容，惟實務上勞動契約未作成書面者仍在所常見。則於未作成書面勞動

契約之前提下，本條款所稱之「違反勞動契約」應指違反勞動契約中雇主固有的

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工資給付義務，保護、照顧義務，其他附隨義務（黃越欽教

授此項義務為「提供經濟地位向上機會義務」）等。  
２、實務上，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三五三號判決於闡釋勞基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四款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意義時，認為勞工應誠實執行職務負有不得

侵占所持有貨物之義務，乃該勞動契約之內容不因未將所負誠實義務明定於工作

規則而影響。本則判決雖誤解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之分際，誤以為勞動契約之內

容應全依工作規則而定，惟其肯認勞工所負忠實義務為勞動契約固有之內涵，不

以明文規定為必要，則屬的論。則依體系解釋原則，解釋勞基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勞動契約內涵時，自應為相同之解釋，即不以書面、明文規定者為必要。  
二、本條款所稱之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如雇主違犯情節尚

非重大，勞工權益受損情形亦屬輕微者，應作目的性限縮解釋。  
１、我國目前勞工法令體系異常龐雜，大別之即有勞動基準類、勞工安全衛生類、

勞動檢查類、勞工組織類、勞資關係類（或稱勞動關係類）、勞工福利教育類、

勞工保險類、就業服務類、勞工行政類、勞工司法類等十大類之多（參照中華民

國勞資關係協進會印行「簡明動六法」八十六年版之分類），理論上言之，上揭

十大類法規及其附屬法規並解釋令等均應屬本條款所稱之「勞工法令」範疇，並

無疑義。  
２、惟因法規龐雜，雇主應遵守之義務繁多，尤其安衛法規方面，在立法上均採



作者：陳金泉律師 7

高標準，稍知實務者均知幾乎不可能有那一個雇主能「完全」達到安衛法規設定

之高標準。舉例言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三０九條通風換氣之規定，

第三一三條採光照明規定、第三一九條廁所之規定，第三二０條飲水設備之規

定、第三一二條餐廳廚房規定等均非常的繁細，而且標準很高，如要嚴格檢查，

恐怕能全數過關的業者不多（例如廁所未每日清洗一次，每週消毒一次即屬違

法）。則於此情形下，雇主業已違反勞工法令固無疑義，且勞工權益應已實際受

損（勞工已受到未能於法定標準之清潔環境中工作之損害，不僅只是有受損害之

虞而已！）表面言之，應已構成本條款勞工得即時終止 勞動契約之要件。惟檢

視上揭情形，設如雇主違犯情節尚非重大（廁所二天才洗一次，十天才消毒一

次），勞工如即得行使契約終止權並依基法第十七條請求資遣費，恐有權利濫用

之嫌。故筆者以為解釋本條款所稱之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

應作目的性限縮解釋，如雇主違犯情節尚非重大，而勞工所受損害也極其輕微

時，不應賦予勞工即時終止權。  
三、雇主違反勞工法令以外之其他法規時，如已損害勞工權益，則應作目的性擴

張解釋，認亦屬違反「勞工法令」。  
１、雇主經營事業，非僅要遵守勞工法令而已，舉凡所有法令規章，均有遵守義

務。則如雇主違反勞工法令以外之其他法規時，是否仍有本條款之適用，即滋疑

義。  
２、舉例言之，前引行政院勞委會 79.08.01 台（79）勞資二字第一六六一六號函

之情形，雇主違反者乃公司法第二六七條之員工新股認購權規定，公司法並非「勞

工法令」應無爭議，但雇主此項違反其他法規之行為顯然已損及勞工權益，此時

為維護勞工權益，應將「勞工法規」 作目的性擴張解釋，認此時勞工亦得行使

即時契約終止權。  
３、或謂雇主違反其他法規而損害勞工權益者，即為雇主違反勞動契約之情形，

不必大費周章的作目的性擴張解釋將之硬解為亦屬違反勞工法令。惟查，勞動契

約如未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作成書面，或雖有書面但未臻詳備者，仍須援引

學理上勞動契約雇主固有的義務來作主張依據。惟究竟保護、照雇義務，其他附

隨義務，甚或提供經濟地位向上機會義務之內容範疇如何，均屬學理之論述，尚

乏實定法依據，且諸家學說亦未臻一致，容有爭論空間，只要是諸說併呈之局面，

勞工權益就不易獲得確保，兩相比較之下，選擇作目的性擴張解釋，應能比較容

易維護勞工權益。  
４、至若雇主違反其他法規，但未損及勞工權益者，固無本條款之適用，自不待 
言。（1999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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